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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

内容概要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十二五"规划教材: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等一系列新的交通管理法律、法规、规章为指导和依据，以介绍交通
事故现场勘查所需要的各项技术、技能为主线，帮助广大公安民警形成交通事故现场勘查意识、掌握
交通事故现场勘查技术，从而提高我国交通事故的处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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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伤员运送。搬运伤员是急救的重要环节，在对伤员进行搬运之前一定要了解其受伤部位、受伤
情况，有骨折现象的应在固定后再进行搬运。切忌不可由于盲目的搬运对伤员造成进一步的或者是不
必要的伤害。　　5.现场心肺复苏。心肺骤停是各种原因所致的循环和呼吸的突然停止和意识丧失。
尤其是在道路交通事故中，由于人体受到外力的猛烈作用，常会出现暂时性的心脏停止跳动和肺停止
呼吸，如不及时救助就有可能导致伤员的死亡。因此，只要在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出现伤员的心脏停止
跳动或者肺停止呼吸，一时又无法确认其是否死亡的，应当立即对其实施心肺复苏。心肺复苏术包括
人工呼吸和胸外按压两个部分，其中人工呼吸是针对伤员停止呼吸的情况，胸外按压则是针对伤员心
脏停止跳动的情况。　　心肺复苏的基本方法是：　　（1）人工呼吸。实施人工呼吸时，应当首先
清除伤员口中的血块、黏液等异物，并让伤员仰卧，使头部后仰，以保证其呼吸道通畅。然后施救人
员跪伏在伤员头部的一侧，用一只手托住其下颌并掰开口腔，用另一只手捏住伤员的鼻孔，使其闭气
，并由施救人员深吸一口气后用力吹人伤员口中，直到其胸部明显隆起为止。最后施救人员松开伤员
的鼻孔，让气从其肺部呼出。此时为帮助伤员呼出气体，施救者可轻压其胸部。上述过程应按照每分
钟12-16次的频率重复，直到伤员恢复呼吸或者被判定已经死亡为止。施救者在重新吸气时应当将头稍
侧向一旁，以免吸到伤员呼出的气体。　　（2）胸外按压。实施胸外按压时，首先应当让伤员仰卧
在平地上，然后由施救者跪立于伤员身体一侧或双腿分跨跪立于其腰部，双手呈掌形重叠放在伤员胸
骨的下1/3处以震发力方式将伤员胸骨按压下陷3-4厘米后迅速松开，其频率应该在每分钟90次左右，
直到伤员恢复心跳或者被判定已经死亡为止。在按压伤员胸部时不可用力过大，以免造成伤员胸部骨
折。　　（三）伤员救护的经济保障　　《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以及《
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对抢救费用的问题作了详细的规定，这为抢救伤员提供了物
质保障。以往，由于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的救助机制不健全，医院因抢救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而
发生的医疗费用往往得不到落实，从而使医院在抢救伤员后蒙受经济上的损失。也正是由于担心此类
情况的发生，有的医院担心抢救伤员后的抢救费得不到落实而推诿或者拖延抢救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
员，并因此造成受伤人员伤情加重，甚至死亡。　　为了避免此类情况的发生，《道路交通安全法》
有了相应的规定，通过建立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道路交通社会救助基金制度等，完善并加强
了对道路交通事故受伤者的保障机制。通过立法，将医疗机构对受伤人员的救助义务规定为一项法定
义务。根据这项法定义务，一切医疗机构都有义务无条件地抢救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如果医疗机
构违反这项法定义务给受伤者造成损失，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可以依法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医疗机构
就所受损失进行赔偿。通过这些规定，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对于肇事车辆身份明确，而且参加了机
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的，由该机动车投保的保险公司预先支付抢救的费用，保险公司的费用不超过被
保险人投保的责任限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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